关于加强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作风建设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、各部门：

2019年元旦春节将至，为持续推进作风建设，营造廉洁文明的节日氛围,现就节日期间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廉洁自律工作有关事项要求如下：

一、严明纪律规矩。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，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精神，严禁公款送礼，公款大吃大喝，公款安排旅游、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，违规发放津贴、补贴、奖金、福利和实物，出入私人会所，公车私用，利用婚丧喜庆敛财以及各种变相的违规违纪行为。严格执行干部个人事项、外出报告制度，严禁违规参加老乡会、校友会、战友会及其他有背正常人情交往的违规违纪行为。

二、落实主体责任。各单位、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，加强督促检查，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，防止违规违纪问题发生。要立足早部署、早提醒、早检查、早处理，严守纪律红线，真正把纪律立起来、严起来。“洁不洁，看过节”，节点也是“考点”。对于党员干部来说，越是到了这样的关口，越应绷紧纪律之弦，管住手、管住嘴更要管住心，领导干部要以实际行发挥示范作用，以身作则，带头营造廉洁文明的节日氛围。

三、强化执纪问责。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将就元旦春节期间作风建设情况加强监督检查，加大执纪问责力度。对有禁不止、顶风违纪的，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。严格追究对“四风”问题听之任之、监管不力的单位领导责任，坚决维护纪律的严肃性，确保元旦春节期间风清气正。

四、相关要求 

1.请各党总支（直属支部）对《通知》精神在本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范围内做好宣传和学习。

2.请于元旦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 12点前将《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落实作风建设情况（含问题线索）表》报校纪委办公室（1703）。

3.纪委以一定的方式对各党总支（直属支部）的作风建设落实情况进行抽查。

联系邮箱：jwb@cztgi.edu.cn；联系电话：0519-86336073。

附件：《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落实作风建设情况（含问题线索）统计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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